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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取得江苏省国资

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并于近日向

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没有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南京化纤及其

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南京化纤及其下属公

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南京化纤及其下属公司经营

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

业务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南京化纤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

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再从事与南京化纤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本公司进一步确认，南京化纤本次实施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

产 16 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南京化纤不

会与控股股东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或发生影响南京化纤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的情形。 

如本公司违反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相关内容，产生了与南京化纤发生

同业竞争情形的，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南京化纤所有。如南京化纤因同业竞争情形

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南京化纤赔偿一切损失。本公司保证在接到南京化纤董



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将有关收益

交给南京化纤，收益需厘定确认的则在厘定确认后交给南京化纤。如南京化纤因

同业竞争情形遭受损失的，在有关损失金额厘定确认后，将根据南京化纤董事会

的通知或损失确认文件并在通知的时限内赔偿南京化纤的相关损失。 

如本公司已产生与南京化纤有关同业竞争情形的，本公司在接到南京化纤董

事会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终止

有关投资、转让有关投资股权、清算注销有关同业竞争的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将有关同业竞争业务或公司转让给公司。上述消除同

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应符合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签字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本公司不再为南京化纤的控股

股东之日终止。” 

特此公告。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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